
政府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‥

项日名称:榆林市医疗

采购人:

供应商:

签署日期‥

]KZT20251103

中心业务审查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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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拟签订的合同主要条款

第一条服务合同主要内容

甲方委托乙方就“榆林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经办中心业务审查服

务”项目,提供服务,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

商,在真实、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同法》的规定,达成协议,并由双方共同烙守。

第二条甲方义务

1.提供相关政策制度0

2●协调市本级、各县市区医保部门以及两定医药机构配合乙方的工

作,提供相关工作便利0

3.支付技术服务报酬。

第三条乙方义务

1.大数据筛查:

根据常见飞检规则对医保经办机构2023年至2024年度医保基

金支付情况组织大数据筛查,必要时可追溯筛查以往年度或者延伸筛

查2025年度医保结算数据0

2.现场检查:

根据数据筛查和分析结果结合医保部门工作要求,安排人员对部

分医保经办机构开展进行现场检查,对3家(不限于)经办机构围绕

内控制度建设、基金支付管理、两定机构管理等制定详尽的现场检查

方案提交医保部门,按医保部门要求组织对经办机构进行现场检查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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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出具整体工作核查报告。结合数据筛查和线索反馈情况,经双方

协商,现场检查机构适当增加,增加机构不单独支付服务费用0

3.总结汇报:

3. 1汇总违规明细及结果,按要求提供数据分析报告及稽核报告0

3. 2沟通汇报分析内容及相关结果、情况0

3. 3检查过程中,结合数据筛查和现场检查情况,总结形成榆林市医

保经办机构常见违规问题″知识库、规则库” 0

3. 4结合数据筛查和现场检查情况,为医保经办机构加强内控管理、

基金支付规范化、两定机构管理等提供改进建议0

4.人员配置:安排专业的信息数据人员及医保经办管理专家分组完

成数据筛查及现场检查工作。

第四条验收

1.验收方法:

(1)服务完成后,由甲方组织相关人员对乙方服务开展验收,依据

项目验收标准及项目运行情况给出验收意见。

(2)如果验收未通过,乙方根据甲方验收意见进行整改,整改后再

次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,直到验收项目通过0

2.验收的时间和地点:甲方指点地点0

3.交付物,甲方指定的标准文档及要求的移交材料(违规清单、分

析报告、现场疑点证据等)。

第五条服务费和支付方式

服务费:人民币(大写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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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)。

支付方式:由甲方在合同签订后,支付合同金额的40%,服务结

柬验收后支付剩余60%。乙方按次提供支付金额发票。

第六条协议的变更和终止

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,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,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,

另一方应当在10日内予以答复;逾期未予答复的,视为同意‥

1.甲方对乙方提供的项目服务有疑问、建议或意见时;

2.乙方向甲方提出特别修改的建议书时。

第七条保密信息条款

7. 1保密信息

“保密信息”指为实现本合作协议目的,由乙方提供给甲方,

或由甲方提供给乙方,或任一方在执行本协议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与

本协议内容相关的任何商业机密、秘密信息或者任何其它非公开或

专有的信息、数据、设想或概念。而不论该披露是以口头、书面、

计算机可读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进行,也不论披露是在本合作协议

生效日之前或之后。保密信息还包括披露方不时指定为具有秘密性

质而需受本合作协议保护的任何其他信息。一方将以书面或其他有

形形式记载的保密信息递交给对方时须标明“保密”字样,以标

示其保密性0

7. 2保密义务

保密信息的使用除用于合作目的外(即本合同第1款所指),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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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双方项目需要,一方可以在对方许可或书面授权的情况下,用于

双方市场宣传、工作汇报及项目进一步的升级业务及业务扩展。除此

之外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允许,接收方将对以任何方式从披露方接

收的所有保密信息严格保密,并且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。然而,接

收方可以根据司法或政府指令或者任何规管要求披露任何保密信息,

但接收方在合法和可行的情况下应及时向披露方通知该等披露事宜。

在任何情况下,接收方及其关联方须以保护己方具有同等敏感性

和重要性的保密信息时所使用的谨慎程度(至少不低于合理的谨慎程

度)来保护披露方的保密信息。

接收方不应对包含披露方保密信息的原形、软件、数据或其他有

形或无形物进行反向工程、解码或分解。接收方也不应试图获取任

何保密信息的具体成分或其隐含的信息、结构或理念0

7.3例外情形

在下列任一情形下,双方不再承担保密义务。

在披露时即为公知信息,或者由于非接收方的过错而成为公知领

域一部分的信息。

经证据证明在披露方披露之前即为接收方所知悉的信息。

第三方向接收方披露的信息,如果该等披露并不会使该等第三方

违反对披露方的任何保密义务。

经证据证明接收方或者为接收方在没有参考保密信息情况下独立

开发的信息 0

7. 4保密信息的归还

第5页共7页

四
■
■

.
在
小
∴
’



所有由披露方所提供的包含保密信息的或与之有关或相关的材料,

如披露方以书面方式提出要求,接收方应立即销毁或者在披露方承

担费用的前提下返还全部的保密信息(包含但并不限定于原件、复制

件、摘要以及其他包含保密信息的材料);尽管有前述规定,由接收

方或其关联方准备的基于或来源与或包含保密信息的材料不需要销

毁,但该材料需继续适用于除此款外所有保密信息适用的条款。除此

以外: (1)接收方为法律文件存档的目的可保存唯一一份保密信息;

(2)常规存档备份系统中产生的数字备份资料可以不予以删除0

7. 5保密信息的期限

无论合同是否变更、解除或终止,保密义务仍然有效。

第八条双方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方式

1.合作双方必须遵守协议,如一方违约,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,如

违约方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,由违约方负责赔偿0

2.在履行本协议中产生的争议,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;如协

商不成,提请榆林市伸裁委员会仲裁。

第九条送达

一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对方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、文件、

文书、资料等;均以本合同所列明的地址送达。一方如果迂址、变更

电话,应当书面通知对方,未履行书面通知义务的,一方按原地址邮

寄相关材料或通知相关信息即视为已履行送达义务。当面交付上述材

料的,在交付之时视为送达;以邮寄方式交付的,寄出、发出或者投

邮后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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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合同有效期及续约

合同一式4份,甲方执4份,乙方执4份,具有同等效力。协

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(或委托代理人)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

效。至双方履行完本协议全部条款时终止。

_''由叠〔■I宏襄鼻._ 

/舔面燕 
∴一一●◆∴￣、`上∵ヽ 

步碍∴÷末、 

.二、 采购 

∴ヽ\ 勺∴∴∴∴毒 ∴∵∴ 

￣.坞膏毒轴髓吨忘垂;〆 `.卒哇过空盖∴虹一尹官’ 

地址‥榆林市高新区建业大道口岸联检 地址:陕西省面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崇 

大厦南楼六楼 立金世园1405 

邮编:719000 邮编:710061 

法定代表人: 法定代表人‥刘强 

被授权代表:(签字)屋侈 锹 被授权代表:(签字)互扬匈 

●. 电话: 

联系人手机号:∴年即叫 

传真, 

l 

电话/传真:029-88229635 

开户银行: 
开户银行:招商银行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

蕾业部 

帐号: 帐号:129908105710808 

日期妒鲜朋中 日期妒必年'/月叫日 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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